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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金額級距

採購屬性

金額
工 程 財 物 勞 務

巨額採購 2億元 1億元 2,000萬元
查核金額 5,000萬元 5,000萬元 1,000萬元
公告金額 100萬元以上
未達公告金額 逾10萬元~未達100萬元
小額採購 10萬元以下

單位：新台幣



採購作業程序

招標前置作業

採購金額認定
決定招標方式
擬定招標文件

招標作業

上網公告
廠商領標
受理投標

處理異議、申訴

開決、標作業
底價訂定
開標、審標

評選
比減價、決標
處理異議、申訴

履約驗結作業

廠商交貨驗收
不符改善
保固、結案

台灣銀行採購部
共同供應契約
電子下訂



本校常見採購方式

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優先）

查核金額以下皆可

招標方式辦理

超過新台幣10萬元

逕洽廠商辦理

新台幣10萬元以下



本校常見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 說 明

公開招標
以公告方式邀請不特定廠商投標。

新台幣100萬元以上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
或議價。

未達新台幣100萬元

限制性招標
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
廠商議價。

符合採購法第22條規定



本校常見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1/2）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16款，得以採限制性招標。
常見辦理之限制性招標：
第2款：屬專屬權利、獨家製造或供應、藝術品、秘密諮詢，無
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
※申請書需載明為何指定該設備及向該廠商購買理由，且無其
他合適之替代設備。

※獨家代理商或獨家經銷商≠專屬權利或獨家製造或供應。
第4款：原有採購之後續維修、零配件供應、更換或擴充，因相
容或互通性之需要，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者。
※申請書需載明設備相容或互通性與向原供應廠商採購之理由。



本校常見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2/2）

常見辦理之限制性招標：
第7款：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且已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
明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者。
※申請書需註明原採購案號。

限制性招標申請書
1.應於請購單核准後，填寫限制性招標申請書，就個案敘明原由
並檢附相關文件，簽報校長(或授權人)核准後，送交採購權責
單位（事務組）執行限制性招標作業。

2.各項證明文件應為正本（如專屬權利證明、獨家製造…等），
如為影本應有影本與正本相符等字樣。



本校常見決標原則

招標方式 決標原則

公開招標 低標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單或企劃書 低標
取 有利標精神（異質採購）

限制性招標 低標



本校常見決標原則-異質採購

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6條
所謂異質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指不同廠商所供應之
工程、 財物或勞務，於技術、品質、功能、效益、特性或
商業條款等，有差異者。反之，若無差異者，則為同質採
購。

參考 有利標精神擇符合需要者辦理議價
1.未達新台幣100萬元之採購
2.另簽案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文件，經校長核准後，始可
採參考 有利標金額擇符合需要者辦理議價。



招標-相關表件
請購單（本校會計室預算系統產生）

採購財物/勞務規格書（超過新台幣10萬元整須檢附）
含平面配置圖、設計圖、施工圖等採購設備相關之圖說

限制性招標申請書（限制性招標須檢附）

底價表（超過新台幣10萬元整須評估）



招標-注意事項

各單位不得意圖規避採購法之適用，分批辦理公告金
額以上之請採購。
例：預算50萬元，採購25台電腦

分5次採購每次5台電腦（切割每次採購在10萬元
以下）

意圖規避不包括依不同標的、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
不同需求條件或不同行業廠商之專業項目所分別辦理
採購。



招標-規格的重要性

正確擬定規格的重要性

規格完整正確 規格不完整
採購招標作業如期完成。 1.廠商異議不斷，開標日遙遙無期。

(1)無法按預定時間交貨。
(2)延誤課程進度，或需更改課程內容。
(3)計畫結報時程延誤，造成學校損失。

2.廠商依規格交貨，但非實際需求。



招標-設備規劃（1/4）
裝設備

未評估放置的空間是否有足夠的供電能力

未評估規劃插座位置及數量

未評估放置的空間是否有足夠的網路佈線點

未評估設備尺寸過大是否無法進入裝設地點

未評估設備重量過重裝設地點是否可以承受



招標-設備規劃（2/4）

裝置水槽等相關排水之設備
1.沒規劃給排水設施
水槽裝好了，無法給水及排水

2.無說明冷熱水需求
會依冷熱水的需求來安裝排水設備的材質

3.排水設施規劃不完善
空間的水可以排出去，卻沒規劃水 後排到哪裡



招標-設備規劃（3/4）
裝修造作

未評估窗簾、地毯使用防焰之標示材料

未評估天花板、壁紙使用耐燃材質

須符合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消防、室內線路裝置規則及室內裝
修辦法之相關規定。

採購進口設備

1.應考慮匯率變動
2.應瞭解設備交期



招標-設備規劃（4/4）
其他
是否需現勘？
是否需要規格測試？

是否需含教育訓練？
是否需安裝配線施工？

資訊設備適用性？……..

建議於規劃時，事先找營繕組、節能中心、資網中心…
等相關處室協助，一起討論評估，提供適當的建議。



招標-規格訂定（1/3）
規格之製訂應必須合理、公正、完整、普遍。

考慮市場供應能力，請選用通用規格。

可參酌國內外著名廠商的產品目錄資料製訂規格。
尺寸之訂定可採彈性原則，標示可容許範圍，如：±5%。

訂定規格時，請以所需功能需求詳細撰寫，除訂製物品外，
應避免指定唯一規格或廠商。



招標-規格訂定（2/3）
招標文件所列廠牌型號所列廠牌僅供廠商參考，不得限制廠
商必須採用。

招標文件所列廠牌目前均有製造、供應，容易取得，價格合
理，能確保採購品質，且無代理商、經銷商有公平交易法所
稱之獨占或聯合行為之情事。

所列廠牌之價格、功能、效益、標準及特性，均屬相當。



招標-規格訂定（3/3）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
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

機關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或擬採購產品
或服務之特性，如品質、性能、安全、尺寸、符號、術語、
包裝、標誌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
均不得限制競爭。

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
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
說明招標要求，而必須於招標文件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廠牌時，
應註明「或同等品」字樣。



規格訂定-公眾使用標準（1/2）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24條：政府採購法第26條第1項所稱國際標
準及國家標準，依標準法第3條之規定。

國際標準：由國際標準化組織或國際標準組織所採用可供公眾使用
之標準。各國標準團體制訂的標準，如：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國際電信聯盟（ITU）。

錯誤範例：

UL：美國一家獨立產品安全認證機構。*
CE：代表產品製造商或服務提供者確保產品符合相應的歐洲聯盟指

令，且已完成相應的評估程序大多電子產品必須遵從低電壓指
令和電磁相容性指令；電子玩具須要額外遵從玩具安全性指令。

SUS：日本不鏽鋼標準。



規格訂定-公眾使用標準（2/2）
國家標準：由標準專責機關依標準法規定之程序制定或
轉訂，可供公眾使用之標準。如：中華民國（CNS），
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負責編修，標章：

提醒：
不論是國際標準或是國家標準，多數是具有專業性質的
技術文件，除非是專業人士，否則不易全盤瞭解，就算
是採購人員再熟讀政府採購法令，若不具備相關專業素
養或經驗，縱使閱讀標準文件，也難以輕易訂定招標文
件，建議各單位可透過網站查詢相關標準文件後，適度
援用於招標規格中。



規格訂定-同等品
同等品
指經機關審查認定，其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均不低於本
招標文件所要求或提及者，且其品質、性能、安全、尺寸均
相當之同等產品。

同等品認定：

招標文件允許廠商提出同等品，並規定應於投標文件預先提
出者，廠商應於投標文件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
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審查型錄）



招標-規格訂定常見錯誤（1/2）

抄襲特定廠商規格資料。

超出需求或與需求無關之規格。
投標時須檢附原廠製造（或代理）證明、原廠願意供應證明、原廠
品質保證書。

不論產品大小都要提供型錄，或為具體載明需要提出型錄之項目。
限型錄上之規格必須與招標規格一字不差。

型錄須蓋代理廠商之章。



招標-規格訂定常見錯誤（2/2）

型錄須為正本，不接受影本。

採購指定來源地或進口品。

限定產品取得ISO系列驗證或以取得正字標記做為產品規範，
而未允許「同等品」競標。

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指定特定廠牌之規格或型號或特定國家或
協會之標準而未允許同等品者。



招標-填寫規格書

依不同類別、屬性、採購方式、招標方式、決標原則，填寫規格書。

項目內容應與核定計畫內容相符。

財物規格：確實表明財物或勞務的條件，包括財物的成分、尺寸、
形狀強度、精密度、耗損率、不良率、色澤、操作方式、維護等各
種特性以及勞務的服務速度、次數、地點、態度等。

1.主要規格：明確開列（機器的產能、材料的成分等）
2.次要規格：避免繁瑣嚴苛（機器的外觀、材料的包裝等）

訂定合理履約期限。

承辦人及單位主管簽章並押註日期



審標-注意事項

審查投標廠商有無依招標文件規定檢附技術規格文件及是否
符合招標文件規定。

審查廠商投標文件，如發現其內容有疑義時，得通知投標廠
商提出說明，以確認其正確之內容。

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並規定於投標文件內預
先提出者，依招標文件規定審查廠商於投標文件內所附同等
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

對不合格之廠商，敘明其不合格原因。

查察廠商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之情形。



履約管理-注意事項（1/2）

履約日期或期限，由請購單位於規格書敘明。

應依設備交貨，型號、規格不得任意更換。

放置地點不可任意變動。

不得要求廠商概括承受非招標案件內項目。

請購單位應與得標廠商保持聯繫，確認廠商履約過
程無慮。

廠商履約有慮，請儘快與事務組或有關單位聯繫，
俾尋求解決方案。



履約管理-注意事項（2/2）
廠商交貨安裝時，應檢附採購交貨單及相關規定之文
件。

使用單位測試檢核備設備符合需求後，交貨單簽章並
押註日期。

交貨單及相關規定之文件送交事務組案件承辦人員，
確認資料無誤後，轉送保管組排定後續驗收作業。



結 語

單位的需求，單位 清楚，
於規劃評估時，請務必務實並合理
提出單位所要的需求!!!
依法規、制度辦理，依計畫時程執行，
依規定作業程序辦理，
一定可以順利完成採購相關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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